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一 一 二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年 七 月 一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一 一 一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 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依 台 電 公 司 通 知 ， 本 校 六 月 份 用 電 最 高 需 量 超 過 契 約 容 量 達 36% ， 超 約 用 電 ， 本 校 不 僅 需 支 付 原 基 本 電 費 二 至 三 倍 ，

且 亦 影 響 供 電 安 全 ， 請 各 單 位 節 約 用 電 ， 以 減 輕 本 校 電 費 支 出 ， 並 確 保 用 電 安 全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大 家 配 合 節 約 用 電 ， 並 請 對 學 生 宣 導 用 電 觀 念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習 輔 導 處 



 

 ２  

一 、 本 年 度 進 修 部 二 專 之 畢 業 生 資 格 初 檢 已 於 二 十 一 日 完 成 實 習 教 師 證 書 亦 發 放 完 畢 。 其 餘 各 應 屆 畢 結 業 班 次 之 資

格 初 檢 ， 亦 於 學 分 證 書 送 達 實 習 組 後 ， 即 送 請 新 竹 市 政 府 辦 理 。 
二 、 研 究 生 是 否 可 於 二 月 起 參 加 教 育 實 習 之 相 關 問 題 ， 實 輔 處 已 於 六 月 廿 四 日 召 開 說 明 座 談 會 ， 向 學 生 充 份 說 明 相

關 規 定 ， 若 有 ﹁ 不 可 歸 責 於 己 ﹂ 之 事 實 ， 於 七 月 九 日 前 將 文 件 送 實 習 組 彙 整 ， 視 需 要 函 送 教 育 部 核 示 。 

 

裁 示 ： 第 二 點 請 各 所 長 協 助 代 為 向 研 究 生 作 解 釋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 

一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學 士 後 國 小 教 師 職 前 學 分 班 及 幼 稚 園 教 師 職 前 學 分 班 招 生 簡 章 自 六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陸 續 發 售 ，

並 於 網 站 中 公 告 ， 七 月 十 二 、 十 三 日 報 名 ，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行 考 試 。 

二 、 暑 期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各 班 次 均 已 完 成 上 網 選 課 ， 並 於 七 月 一 日 起 正 式 上 課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

 

 ３ 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明 後 天 大 學 入 學 指 定 考 試 ， 本 校 負 責 新 竹 女 中 考 區 ， 監 試 人 員 務 請 於 八 時 十 分 前 至 試 場 報 到 ， 本 校 二 十 二 人 座 校 車

於 七 時 廿 分 開 車 ， 謝 謝 大 家 協 助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學 生 代 表 朱 建 豪 同 學 

新 竹 市 政 府 為 慶 祝 升 格 二 十 週 年 紀 念 ， 本 校 社 團 應 邀 於 本 週 五 晚 上 七 時 至 九 時 於 中 正 路 影 像 博 物 館 前 表 演 ， 敬 請 師

長 蒞 臨 指 導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師 長 們 踴 躍 出 席 指 導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輔 處 

六 月 廿 六 日 召 開 幼 教 系 超 額 公 費 生 分 發 問 題 已 處 理 完 畢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捌 、 臨 時 動 議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

 

 ４  

案 由 ： 建 議 本 校 室 外 照 明 設 備 於 夏 日 時 間 延 後 開 啟 ， 以 節 約 用 電 。 

 
決 議 ： 請 調 整 延 後 開 啟 時 間 並 請 大 家 節 約 用 電 。 

 

提 案 二 提 案 單 位 ： 幼 教 中 心 

案 由 ： 早 晨 上 班 時 經 常 發 現 進 修 大 樓 走 廊 燈 未 關 ， 不 知 是 否 整 夜 未 關 ， 應 如 何 處 理 以 節 省 電 費 。 

 

決 議 ： 請 警 衛 於 巡 邏 時 檢 查 後 並 關 燈 。 

 

玖 、 散 會 

 


